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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
（2019）粤 0307执 5689号之一   

申请执行人：罗永红，男，汉族，1976年 5 月 29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深圳市龙岗区教育中路 40号中航鼎尚华庭 2号楼一单元

1303房，身份证号码：513027197605292419。 

被执行人：孙亚林，男，汉族，1979 年 1 月 11 日出生，身份

证住址四川省旺苍县九龙乡庙子村 3 社 48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510824197901118839。 

被执行人：吴浩言，女，汉族，1987 年 6 月 20 日出生，身份

证住址湖南省汨罗市桃林寺杨爷庙村八组 21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43068119870620648X。 

本院在执行罗永红与孙亚林、吴浩言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

被执行人孙亚林、吴浩言应履行以下义务：1、于一审判决生效之

日起十日内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款项 980000元及违约金 204000元；

2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；3、支付案件受理费 15456

元，保全费 5000元，公告费 450元，合计 20906元。但被执行人

孙亚林、吴浩言未全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依法

受理。 

本院已查封被执行人吴浩言名下位于湖南省汨罗市劳动南路

18 号金正花园 2 栋 904 室的房产（所有权证号：00055355），现

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要求处分上述财产以清偿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孙亚林、吴浩言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生
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罗永红申请处分被执行人吴

浩言的上述财产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，最高

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

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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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吴浩言名下位于湖南省汨罗市劳动南路

18 号金正花园 2 栋 904 室的房产（所有权证号：00055355）以清

偿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 李  哲  海 

审  判  员     林  俊  燕 

   执  行  员     何  宗  儒 

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印） 

 

   书  记  员     余  惠  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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